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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系公用儀器設備管理辦法 

114年 12月 08日 第 11404次系務會議修訂 

 

 

第一條（立法目的） 

為加強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系（（以下簡稱本系）設備之管理維修及延長儀器

使用年限，特訂定本管理辦法。 

第二條（管理人員職責） 

本系各項精密儀器及常用設備（，均由一位管理教師（ 技術員及助教負責管理（，其職責如下（  

一 管理教師  

(一) 儀器採購。 

(二) 儀器的教育訓練安排。 

(三) 督導管理技術員及管理助教。 

(四) 對系務會議負責。 

二 管理技術員  

(一) 儀器妥善率維持，損壞時須主動向管理教師報告。 

(二) 管理辦法的執行 聯絡廠商及維修。 

(三) 儀器耗材 零件保管及採購。 

(四) 委託實驗之執行者。 

(五) 儀器使用費用登錄。 

(六) 儀器狀況每日檢查及時回報管理教師。 

(七) 儀器操作時間的安排與管理。 

(八) 內部教育訓練的安排及主持使用者操作考試。 

(九) 解決一般使用者操作時所遇到的困難。 

(十) 安排廠商及年度外部教育訓練。 

三 管理助教  

協助管理儀器教師及技術員。 

第三條（代理職責） 

儀器若無管理技術員，其職責由管理教師或管理助教負責。 

第四條（採購程序及權限） 

本系儀器之採購（，應以具備教學及研究共通性者為原則（。凡動支本系經費者（，其核決權限

依本系實際負擔金額（（即採購總價扣除部會補助（ 學校補助及研究室配合款後之餘額）劃

分如下  

一 未滿三十萬元 由系主任核定。 

二 三十萬元以上未滿六十萬元 由儀器設備及空間委員會決議。 

三 六十萬元以上 經儀器設備及空間委員會審議後，提請系務會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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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特別規定） 

本辦法為通則（。各項儀器之管理教師及技術員（，應依據儀器特性制定個別管理辦法（，明確

定義「委託操作」 「自行操作」及「夜間操作」等之資格與考核方式。 

前項各儀器之管理辦法，應送交本系儀器設備及空間委員會報告並經決議通過後實施。 

第六條（日常維護） 

一般經常性的操作與維護，由技術員或助教負責。如有問題，再請管理教師指導。 

第七條（預約與核決權限） 

儀器借用應於使用前完成預約程序（。申請人須填具使用申請單（，並取得指導教師及技術員

之簽名核准後（，始得進行操作（。至於校外人士及廠商之借用資格與程序（，悉依各該儀器之

個別管理辦法為準。 

第八條（故障順延） 

若儀器故障（，則所有預約時間順延（。故障排除後（，技術員須通知各使用人順延後的時間（。 

第九條（取消預約） 

因故無法如期使用儀器者（，應事前主動通知技術員取消預約（。預約後若無故未到且未依規

定取消者，視同違規，依第十五條規定記點處分，並照常計算該時段費用。 

第十條（教育訓練） 

使用者如不熟悉儀器之操作使用時（，須先接受教育訓練（，經管理教師或技術員認可後方能

獨立操作使用。 

儀器之教育訓練，由各儀器之管理教師或技術員安排。 

第十一條（使用登記與資料保管） 

使用者應於使用前後確實填寫儀器紀錄簿（，註明儀器狀態（。未確實填寫或未登記即開機使

用，經發現後，依本辦法第十五條規定記點處置，不得異議。 

儀器電腦僅供操作控制與暫時存取數據使用（，使用者應於使用完畢後自行備份資料並將檔

案刪除（。本系不負保管數據之責（，若因電腦中毒（ 硬碟損壞或定期清理磁碟而導致資料遺

失，使用者不得異議。 

第十二條（違規使用） 

未經核准即自行使用或私自仿製鑰匙者（，取消其往後使用本系所有儀器之權利（，再犯者則

送請校方議處。 

第十三條（禁止搬移） 

各項精密儀器及常用設備，不得私自搬到教授實驗室使用。 

第十四條（樣品限制） 

使用者不得將具腐蝕性（ 揮發性（ 毒性或可能汙染儀器之樣品攜入測試（，若有特殊測試需

求，須先經管理技術員或管理教師同意。 

使用完畢後應將樣品帶離並清潔周邊環境。違反規定者，依本辦法第十五條論處。 

若因樣品問題導致儀器受損，依第二十一條損壞賠償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罰則） 

違反本辦法相關規定者，依下列方式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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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一次 給予申請人口頭警告，並研究室記點一次。 

二 第二次 禁止申請人使用一個月，並研究室記點二次。 

三 第三次（ 禁止申請人使用三個月（，並研究室停止使用一個月（，則將申請人提請系務會

議決議，並報請校方處置。 

四 同一研究室一學期累計達三次，則研究室停止使用一個月。 

五 校外使用者（（含廠商）若違反規定（，視情節輕重予以暫停使用或永久取消借用資格（。 

第十六條（收費時段） 

儀器使用採時段制，原則上一天分為六個時段（9:00~12:00 12:00~14:00 14:00~17:00 

17:00~22:00（ 22:00~3:00（ 3:00~8:00），不足一時段仍以一時段計費（。若各儀器另有規定時

段者，從其規定。 

第十七條（收費標準） 

儀器使用收費標準原則如下  

一  收費標準參照該儀器採購金額（，以每百萬元每時段收一百元為原則（，實際收費金額依

各儀器之個別管理辦法定之。 

二  儀器收費原則比數為「系上 校內外系 校外 = 1 2 10」。 

三  採購時部分出資教師（，其使用費之折抵或減免方案（，由該儀器管理教師與出資教師協

商擬定，報請儀器設備及空間委員會核定。 

第十八條（耗材自備） 

消耗性器材零件 藥品，或者由管理技術員認定之耗材，由使用者自備。 

第十九條（費用結算與用途） 

每季由技術員統計各儀器使用情形並製作收費明細表（，送交儀器設備及空間委員會報告之（。 

本系公用儀器之收入（，原則上專款專用於該儀器或本系公用設備之維修（ 保養（ 耗材補充

及管理人員之相關費用。 

第二十條（外系借用） 

外系或校外單位借用儀器（，不得影響本系之教學與研究工作（。各項儀器收費參照各儀器訂

立之辦法辦理。 

第二十一條（損壞賠償） 

儀器若有損壞（，使用者須先向管理者詳細描述損壞情形（，並且操作者需於七天內繳交報告（。

技術人員可洽原廠技師研判故障原因及維修報價。 

若經管理技術員和儀器管理教師認定為人為疏失，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本校使用者（ 所有維修費用由該研究室全額或部分負擔（，負擔比例由該使用者之指導

教師與儀器管理教師或管理技術員協商認定（。若協商不成（，則送儀器設備及空間委員

會議決。 

二 校外使用者（含廠商） 由該單位或個人負擔全額維修費用。 

若經認定非屬人為疏失（如自然老化 零件壽命終結），則維修費用由系上經費負擔。 

系上負擔之費用，其核決權限仍受第二十二條規定之限制。 

第二十二條（維修經費核定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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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公用儀器設備維修費用若需由系上經費負擔，依下列額度權限辦理  

一  未滿三十萬元 由系主任核定。 

二  三十萬元以上未滿六十萬元 由儀器設備及空間委員會決議。 

三  六十萬元以上 經儀器設備及空間委員會審議後，提請系務會議決議。 

進行前項討論或核定時（，管理教師或管理技術員應將維修原因（ 已使用年限及原始採購經

費一併列入報告，以供評估。 

第二十三條（儀器納入程序） 

各項儀器納入本系公用儀器（，需由儀器採購人或管理人向本系儀器設備及空間委員會提出

申請（ 經儀器設備及空間委員會審議後（，提請系務會議議決通過（，始得列入本系公用儀器

設備。 

第二十四條（年度檢討與退場） 

本系應於每年年底前檢討各項公用儀器之使用狀況（。若有維護成本高於收入（ 已屆使用年

限或不堪使用等情事（，由本系儀器設備及空間委員會評估其續存必要性（，並提送系務會議

決議。 

經決議不再列為公用儀器者（，開放本系或外系教師接管並變更財產保管人（。自移轉之日起（，

該設備之搬運 安裝 維修 管理及場地水電等一切費用，悉由接管教師自行承擔。 

第二十五條（未盡事宜） 

其他未規定事項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十六條（施行） 

本管理辦法經系務會議同意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